
中華民國相撲協會第五屆第六次會員大會 

時間：2021年 5 月 8日(星期六)下午 18：30-19：30 

地點：協會辦公室【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 308巷 42-1 號 B1】 

應出席人員：全體會員 

列席人員: 秘書處人員 

議程:  

一、主席致詞 

二、報告事項 

1.確認第五屆第五次會員大會會議記錄 

     2. 2020年度會務報告(附件一)。 

     3.業經第九次理監事會議及第五次會員大會決議通過之 110年預算(附件二)及 110年度 

       工作計畫案(附件三)。 

     4.依 110年度工作計畫案擬成 110年行事曆(附件三-1)。 

     5.秘書處人事案報告。 

     6.新會員入會案。 

     7.理監事會會籍整理案。 

     8.理監事會通過籌畫申辦 2025年的世界盃與亞洲盃賽事。 

     9.中華民國相撲協會辦理活動時(含賽事期間、證照訓練班、推廣活動期間)性騷擾防治 

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如附件八)已經通過，以後本會 

所有活動都會實施此一辦法。 

     10.增聘體育界大老柯世賢先生擔任本會顧問。 

三、議決事項 

     1. 2020年度決算(財務報表)(附件四)及會計師查核簽證決議。業經第十次理監事會議提 

       交會員大會公鑒。 

       議決: 全體出席會員無異議通過。 

     2.章程第二章第七條第二項、第五章第三十八條修訂案，業經第十次理監事會議通過， 

       現提交會員大會公鑒。 

        

條文 修正前 修正後 

第二章 

第七條 

第二項 

團體會員推派代表 

(一)直轄市體育（總）會所屬之相撲（單

項）運動委員會（協會），推派代表三人。 

(二)縣（市）體育（總）會所屬之相撲

（單項）運動委員會（協會），推派代表

一人。 

團體會員推派代表 

(一)直轄市體育會所屬之相撲（單項）

運動委員會（協會），推派代表二人。 

(二)縣（市）體育（總）會所屬之相撲

（ 單 項 ） 運 動 委 員 會 （ 協 會 ）              

推派代表一人。 

第五章 

第三十 

八條 

入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壹仟元，團體

會員依推派會員代表比例人數，每人新

台幣壹仟元，於會員入會時繳納。                                           

常年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壹仟元，團

體會員依推派會員代表比例人數，每人

新台幣壹仟元。                                                   

入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壹仟元，團體

會員依推派會員代表比例人數，每名貳

仟元，於會員入會時繳納。 

常年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壹仟元，團

體會員依推派會員代表比例人數，每名

貳仟元。 



                          

    3.對於理監事會的會籍處置案，提交會員大會公鑒。 

 

四、討論提案 

    1.未來 5年(111-115)我國還能主辦何種國際相撲賽事? 

    2.相撲如何成為全民運動會項目? 

 

五、臨時動議 

     

六、散會 

 

 

 

 

 

 

 

 

 

 

 

 

 

 

 

 

 

 

 

 

 



中華民國相撲協會第五屆第六次會員大會紀錄 

時間：2021年 5 月 8日(星期六)下午 18：30-19：30 

地點：協會辦公室【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 308巷 42-1 號 B1】 

出席人員：親自出席 22 名、委託出席 16 名，共 38 名 

請假人員: 26名 

紀錄:王勝弘 

議程:  

一、主席致詞(略) 

二、報告事項 

     1.2.3.4.5.8.9.(略)  

     6.新聘游建先生為無給職副秘書長，負責推廣原住民相撲運動部分。另本 

       年初會計鍾小姐和辦公室張人傑主任離職，上次理監事會通過擬聘葉麗 

       珠女士擔任會計，但他因家庭緣故無法到任，所以另聘王善卿博士擔任 

       辦公室副主任 (兼職，月薪 10,000元)，負責各縣市成立相撲委員(協) 

       會。同時，原負責網頁的工讀生陳致廷，自 7月 1日起大學畢業，擬改 

       聘為專職行政助理(月薪 25,000元)。上述人事案已由理監事會追認與 

       通過。本會秘書處目前全體人員如下: 

 

  

 

 

 

 

 

 

 

 

 

 

 

 

 

 

7.新會員入會案。一般會員一名:張志朋，團體會員三名:台北市相撲協會 

新北市體育會相撲委員會、高雄市體育會相撲委員會(因個資問題，基本 

資料閱後收回) 

     

三、議決事項 

     1. 2020年度決算(財務報表)(附件四)及會計師查核簽證決議，業經第十 

       次理監事會議通過，提交會員大會公鑒。 

       議決:全體出席會員一致通過。 

     2.章程第二章第七條第二項、第五章第三十八條修訂案，業經第十次理監 

       事會議通過，提交會員大會公鑒。 

       議決:全體出席會員一致通過。 

職務 姓名 職種 薪資/月 起聘 學經歷 

秘書長 李俊儀 無給 0 2016/03 樹林高中體育教師 

副秘書長 林彥宏 無給 0 2017/10 日本岡山大學法學博士 

副秘書長 陳俊傑 無給 0 2017/ 八里國中體育教師 

副秘書長 郭展宏 無給 0 2020/12 前高雄市體育局課長 

副秘書長 游建進 無給 0 2021/03 貿易公司董事長、原住民 

辦公室副

主任 

王善卿 兼職 10000 2021/02 紐約聖若望大學(St. John's 

University)歷史學博士 

秘書 王勝弘 正職 30000 2020/06 日本京都外國語大學學士 

工讀生 陳致廷 兼職 5000 2021/2-6 大同大學資訊管理系 

行政助理 陳致廷 專職 25,000 2021/7/1 大同大學資訊管理系※ 



條文 修正前 修正後 

第二章 

第七條 

第二項 

團體會員推派代表 

(一)直轄市體育（總）會所屬

之相撲（單項）運動委員會（協

會），推派代表三人。 

(二)縣（市）體育（總）會所

屬之相撲（單項）運動委員會

（協會），推派代表一人。 

團體會員推派代表 

(一)直轄市體育會所屬之相

撲（單項）運動委員會（協

會），推派代表二人。 

(二)縣（市）體育（總）會

所屬之相撲（單項）運動委

員會（協會）推派代表一人。 

第五章 

第三十 

八條 

入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壹仟

元，團體會員依推派會員代表

比例人數，每人新台幣壹仟

元，於入會時繳納。                                           

常年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壹

仟元，團體會員依會員代表比

例人數，每人壹仟元。                                                   

入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壹

仟元，團體會員依推派會員

代表比例人數，每名貳仟

元，於入會時繳納。 

常年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

壹仟元，團體會員依會員代

表比例人數，每名貳仟元。 

    3.對於理監事會的會籍處置案，提交會員大會公鑒。 

議決:全體出席會員一致通過。 

  

四、討論提案 

    1.未來 5年(111-115)我國主辦何種國際相撲賽事? 

      討論:2021年我國主辦亞洲盃。2022年世界運動會在美國舉行。2023年 

      武博運動在哈薩克舉行。2023年世界盃在俄羅斯莫斯科舉行。2024年世 

      界盃可能由非洲、美洲或大洋洲舉辦。 

      結論: 疫情未來發展不明，暫緩申辦計畫，等明年疫情明朗後再討論。   

    2.相撲如何成為全民運動會項目?  

      結論:a.各縣市成立相撲協會或體育會相撲委員會。b.擴大每年全國大賽 

      規模，並增加團體賽。c.努力遊說主辦縣市將相撲項目列入。d.原住民 

      運動會的傳統角力類似相撲，可協助訓練選手取勝，使相撲受到重視。 

五、臨時動議 

     無 

六、散會 

  

 

 

 

 

 

 

 

 

 

 



(附件一)               2020 年度會務紀要 

2020 年 1 月 2 日 【日本女子相撲聯盟竹內理事長一行來訪】 

2020 年 1 月 2 日 【109 年度第一次選訓會議】 

2020 年 1 月 12 日【第十屆白鵬杯國際青少年相撲賽賽前集訓】新北市八里國中舉行。 

2020 年 1 月 21-22 日-【2020 年 U18 選手培訓營(第一次 U18 選手培訓營) 】，台東縣卑南國中  

                   舉行。 

2020 年 1 月 22 日 【第五屆第七次理監事會】 

2020 年 01 月 31 日至 02 月 03 日【2020 第 10 屆白鵬盃國際青少年相撲大賽】 

2020 年 2 月 16 日【第八屆國際女子相撲錦標賽國手遴選、第二次選訓會議】，北市大天母校 

                 區舉行。 

2020 年 3 月 8 日【大溪相撲推廣活動】桃園市大溪中正公園相撲場。 

2020 年 5 月 7 日【109 年輔導非奧亞運體育團體辦理各級教練、裁判講習會實施計畫說明會】 

               ，出席人:張人傑 

2020 年 5 月 27 日【109 年度國際及兩岸體育交流行政研習會－財務會計】，出席人:張人傑。 

2020 年 6 月 10 日【第五屆第八次理監事會】 

2020 年 6 月 12 日【特定體育團體線上財務會計暨管理系統教育訓練】，出席人:張人傑。 

2020 年 6 月 23 日【主題是行政實習-國際運動賽事常見法律問題】，出席人:張人傑。 

2020 年 7 月 10-11 日【2020 年《第二次 U18 選手培訓營》兼排名賽】，台東縣卑南國中舉行。 

2020 年 7 月 11 日【第五屆第四次會員大會】 

2020 年 7 月 12 日【全國大金盃相撲錦標賽】，桃園市大溪中正公園相撲場舉行。 

2020 年 7 月 15 日【體育署-主題是行政實習-國際事務交流與賽事申(籌)辦】，出席人:張人傑。 

2020 年 7 月 22 日【108 年度非奧亞運特定體育團體訪評】，評鑑委員三名、台評會一名、體育 

                署二名代表及本會理事長、秘書長、辦公室主任、會計等人員出席。 

2020 年 7 月 24 日【講客廣播電臺】電話採訪，節目名稱：一週國際，主持人：阿坤，受訪人: 

                彭兆駒顧問  

2020 年 7 月 26 日【2020 相撲體驗營(北部青少年相撲體驗營(國中)) 】，新北市八里國中舉行。 

2020 年 8 月 4-7 日【 B級裁判講習】，新北市八里國中舉行。 

2020 年 8 月 4 日【2020 相撲體驗營(北部少年相撲體驗營(國小)) 】，桃園市大溪中正公園相撲 

               場舉行。 

2020 年 8 月 9 日【2020 年第一次成年選手培訓營】兼排名賽，台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舉行。 

2020 年 8 月 13 日【體育署-109 年度 8 月主題式行政研習－地方型國際運動賽事發展】，出席 

                人:張人傑。 

2020年 8月 21-23日【C級裁判講習 (屏東縣體育會相撲委員會承辦) 】，屏東縣大同高中舉行。 

2020 年 8 月 22 日【2020 年相撲推廣活動(台南相撲推廣活動) 】，台南市延平國中舉行。 

2020 年 8 月 22-23 日【2020 青少年相撲夏令營(南部青少年相撲夏令營) 】，屏東縣大同高中舉 

                   行。 

2020 年 8 月 27-30 日【B 級教練講習、C 級教練講習】，台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舉行。 

2020 年 8 月 29-30 日【2020 青少年相撲夏令營(北部青少年相撲夏令營) 】，新北市八里國中舉 

                   行。 

2020 年 9 月 1 日【教育部體育署代理、新任署長交接暨宣誓典禮】，出席人:李俊儀。 

2020 年 9 月 5-6 日【2020 年成年選手培訓營【第二次成年選手培訓營】兼排名賽，台北市立大學天 

                  母校區舉行。 

2020 年 9 月 10 日【109 年度 9 月主題式行政研習－政府政策交流宣導】，出席人:張人傑。 



2020 年 9 月 18 日【2020 年相撲推廣活動(東部相撲推廣活動) 】，台東體中舉行。 

2020年 9 月 19日【體育署-年度體育盛事－2020 SUPER STAR體育表演會】，出席人:李俊儀。 

2020 年 9 月 19-20 日【2020 年 U18 選手培訓營《第三次 U18 選手培訓營》兼排名賽】，台東 

                   縣卑南國中舉行。 

2020 年 9 月 26-27 日【2020 年成年選手培訓營【第三次成年選手培訓營】兼排名賽，台北市立大學天 

                   母校區舉行。 

2020 年 10 月 21 日【日本交流協會文化部長村嶋郁代參訪協會】，出席人員:理事長李明駿 

2020 年 11 月 6 日【109 年度第三次選訓會議】，協會辦公室。 

2020 年 11 月 6 日【體育署-性別平等教育訓練專題演講】，出席人:張人傑。 

2020 年 11 月 7-8 日【2020 年 U18 選手培訓營《第四次 U18 選手培訓營》兼排名賽，台東縣卑 

                 南國中舉行。 

2020 年 11 月 14 日【2020 年相撲推廣活動(中部相撲推廣活動) 】， 彰化和美高中 

2020 年 11 月 21-22 日【2020 年成年選手培訓營【第四次成年選手培訓營】兼排名賽】，北市  

                    大天母校區舉行。 

2020 年 11 月 28 日【第五屆第九次理監事會】、【第五屆第五次會員大會】。 

2020 年 11 月 23 日【2014 年布萊頓暨赫爾辛基女性與運動宣言】遠距簽署儀式，出席人:宋致 

                 倫。 

2020 年 12 月 2 日【109 年度國際及兩岸體育交流行政研習會】，出席人:張人傑。 

2020 年 12 月 4 日【109 年國光獎章暨運動科學研究獎勵頒獎典禮】出席人:李俊儀。 

2020 年 12 月 10 日【109 年度國際及兩岸體育交流成果展示會】，出席人:張人傑。 

2020 年 12 月 13 日【110 年度培訓國手選拔、第四次選訓會議】，北市大天母校區舉行。 

2020 年 12 月 18 日【體育運動精英獎頒獎典禮】，出席人:張人傑。 

 

 

 

 

 

 

 

 

 

 

 

 

 

 

 

 

 

 

 



(附件二) 

中華民國相撲協會 2021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科目 預算 上年度 

預算數 

本年度與上年度預算

比 較 數  

說明 

款 項 目 名稱    增 加  減 少   

1     經費收入 5,358,000 4,380,000 978,000 0  

 1   入會費 30,000 10,000 20,000 0 一般會員 30 名 

  2   常年會費 79,000 25,000 54,000 0 一般會員 79 名 

  3   捐款收入 2,116,000 545,000 1,571,000 0   

  4   利息收入 0 0 0 0  

 5  專案補助 3,133,000 3,800,000 0 667,000  

  6   其他收入 0 0 0 0   

2     經費支出 5,358,000 4,380,000 978,000 0  

  1   人事費 525,000 525,000 0 0   

    1 薪資 
420,000 420,000 0 0 

 5000*12 薦任一名；正職

一名 30000*12 

    2 保險費 
105,000 105,000 0 0 

勞健保雇主負擔部分及勞

退金提撥 

  2   辦公費 200,000  146,000 54,000 0 一般支出 

    1 文具費 11,000 11,000 0 0   

    2 郵電費 25,000 25,000 0 0 郵資、電話、傳真、網路等 

    3 辦公室租金 125,000 110,000 1,5000 0 12 個月*10,000 (含水、電) 

  4 租賃費 0 0 0 0  

    5 雜項支出 
39,000 9,000 30,000 0 

含月曆製作、影印及沖洗照

片、耗材及其他 

  3   業務費 948,000 868,000 80,000 0 活動及部分專案支出 

    1 會議費 80,000 80,000 0 0  

    2 旅運費 738,000 738,000 0 0 機票、車資、住宿等費用 

    3 網頁管理 100,000 20,000 80,000 0 網頁製作、管理及網站租金 

    4 茶點與餐費 25,000 25,000 0 0 便當、茶點、餐費等 

    5 其他 5,000 5,000 0 0 手續費及其他 

  4   專案支出 2,185,000 2,801,000 0 616,000 年度活動各項相關支出 

  5   購置費 1,500,000 40,000 1,460,000 0 設置石門相撲場 

  6   提撥基金 
0 0 0 0 

  

  7  結餘 0 0 0 0  

          

         

 理事長:           秘書長:          會計:         製表: 



 

 

 

 

 

 

 

 

 

 

 

 

 

 

 

 

 

 

 

 

 

(附件三)                                   中華民國相撲協會 2021年度工作計畫 

類別 項次 項目 實施日期 工作要點 備註 

會務 一 召開理事會 召開二～四次 1. 擬訂年度工作計畫、工作報告及預算、決算 

2. 審定會員之資格 

3. 其他應執行事項 

理事長召集 

 

 

二 召開監事會 至少召開一次 1. 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2. 審核年度決算 3. 其

他應監察事項 

常務監事召集 

三 召開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明年 1月中旬 1.由理事長召集 2. 決議理監事會通過之年度工

作、工作人員待遇及下年度預算 3. 討論重大會議

案 

 

四 會籍管理 隨時 會員資料之更新與維護  

業務 一 中華民國相撲協會通訊出版 偶數月出刊   

二 舉辦相撲專業演講 不定期 針對一般民眾舉辦演講，提升社會各界對於相撲相

關知識 

 

三 舉辦國手選拔、活動 全年度 優秀選手訓練營、選訓小組會議，積極參與他國相

撲協會相關活動 

 

上旬 世界盃專案培訓、國內、外移地訓練  

中旬 亞洲盃專案培訓、世界盃專案培訓、台灣盃大相撲

競賽、國內、外移地訓練 

 

下旬 世界盃相撲錦標賽  

四 製作專屬網頁    

財務 一 編造年度決算書 會計年度終了後兩個月內 1.由理事會編造，並提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未

能如期召開者，先報主管機關核備） 

 

二 編造年度預算表 會計年度開始前兩個月 1.由理事會編造，並提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未

能如期召開者，先報主管機關核備） 

 

三 徵收常年會費    

四 各項補助款核銷    



中華民國相撲協會 110年度行事曆                   (以實際舉辦日期為準)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備註 

1-4/月 應疫情關係暫停舉辦   

5/8 第五屆第十次理監事會議、第五屆第六次會員大會 協會辦公室  

5/8-9 2021年《第一次 U18選手培訓營》 台東縣卑南國中 二天 

5/10 110年度第一次選訓會議 協會辦公室 
世界盃相撲賽國手遴選
辦法 

5/22-23 2021年【第一次成年選手培訓營】 北市大天母校區 二天 

5/23 
大金盃全國相撲賽兼禁藥宣導 

(2021年度世界盃世青盃相撲錦標賽國手選拔) 
北市大天母校區 一天 

5/23 110年度第二次選訓會議 北市大天母校區 一天 

6/5-6 2021年【第二次成年選手培訓營】 北市大天母校區 二天 

6/12-13 2021年度世界盃世青盃相撲錦標賽賽前集訓(一) 北市大天母校區 二天 

6/19-20 2021年《第二次 U18選手培訓營》 台東縣卑南國中 二天 

7/6-8 C級教練講習 北市大天母校區 三天 

7/6-9 B級教練講習 北市大天母校區 四天 

7/8-9 A級教練講習(一) 北市大天母校區 二天 

7/10-11 2021年《第三次 U18選手培訓營》 台東縣卑南國中 二天 

7/10-11 2021年【第三次成年選手培訓營】 北市大天母校區 二天 

7/14-16 C級教練講習 北市大天母校區 三天 

7/14-16 A級教練講習(二) 北市大天母校區 三天 

7/17-18 2021北部青少年相撲夏令營 新北市八里國中 二天 

7/24 北部青少年相撲體驗營(國中) 桃園市大溪相撲場 一天 

7/20-22 C級裁判講習 北市大天母校區 三天 

7/20-23 B級裁判講習 北市大天母校區 四天 

7/22-23 A級裁判講習(一) 北市大天母校區 二天 

7/24-25 2021年度世界盃世青盃相撲錦標賽前集訓(二) 北市大天母校區 二天 

7/28-30 C級裁判講習 北市大天母校區 三天 

7/28-30 A級裁判講習(二) 北市大天母校區 二天 

8/7-8 2021年《第四次 U18選手培訓營》 台東縣卑南國中 二天 

8/7-8 2021年【第四次成年選手培訓營】 北市大天母校區 二天 

8/14-15 2021年度世界盃世青盃相撲錦標賽前集訓(三) 北市大天母校區 二天 

8/19 2021 年相撲推廣活動-東部相撲推廣活動(宜蘭) 蘇澳海事 一天 

8/20 2021 年相撲推廣活動-東部相撲推廣活動(台東) 台東體中 一天 

8/21-22 2021南部青少年相撲夏令營 屏東縣大同高中 二天 

8/28 2021 年相撲推廣活動-南部相撲推廣活動(台南) 台南市延平國中 一天 

8/29 2021 年相撲推廣活動-中部相撲推廣活動(彰化) 彰化縣和美高中 一天 

9/4-5 2021年度世界盃世青盃相撲錦標賽前集訓(四) 北市大天母校區 二天 

9/5 110年度第三次選訓會議 協會辦公室 
亞洲盃相撲賽國手遴選
辦法 

9/11-12 2021年度世界盃世青盃相撲錦標賽前集訓(五) 北市大天母校區 二天 

9/18-19 2021年度世界盃世青盃相撲錦標賽 Krotoszyn,Poland 六天(9/15-20) 

9/26 2021亞洲盃相撲錦標賽選拔 北市大天母校區 一天 

9/26 110年度第四次選訓會議 北市大天母校區 決定亞洲盃相撲賽國手



 

 

 

               

 

 

 

 

 

 

 

 

 

 

 

 

 

 

 

 

 

 

 

 

 

 

 

 

及白鵬盃選拔辦法 

10/16-17 2021亞洲盃相撲錦標賽賽前集訓(一) 北市大天母校區 二天 

10/23-24 2021亞洲盃相撲錦標賽賽前集訓集訓(二) 北市大天母校區  

11/13-14 2021亞洲盃相撲錦標賽賽前集訓集訓(三) 北市大天母校區 二天 

11/20-21 2021亞洲盃相撲錦標賽賽前集訓集訓(四) 北市大天母校區  

11/27-28 2021亞洲盃相撲錦標賽賽前集訓集訓(五) 北市大天母校區 二天 

11/28下午 
第十一屆白鵬杯國際少年相撲賽選拔、110年度第
五次選訓會議 

北市大天母校區 
白鵬盃選手、2021年度培
訓國手選拔辦法 

12/4-5 2021亞洲盃相撲錦標賽賽前集訓集訓(六) 北市大天母校區 二天 

12/12 2021亞洲盃相撲錦標賽 台北體育館(紅館) 六天(12/8-13) 

12/18-19 第十一屆白鵬盃國際青少年相撲賽賽前集訓(一) 北市大天母校區 二天 

12/19 110 下年度培訓國手選拔、第六次選訓會議 北市大天母校區 一天 

    



                                                     中華民國相撲協會 

附件四                                              收 支 餘 絀 預 算 表  

                                中華民國 109 年 01 月 01 日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           第 1 頁 

科目 
決算數 

(1-12 月) 

預算數 

(全年) 

決算與預算比較數 
說明 

增加 減少 

經費收入 1,925,580 4,380,000   2,454,420   

入會費收入 0 10,000 -10,000   
 

 常年會費收入 22,000 25,000   3,000 

  

     捐款收入 1,044,495 545,000 499,495   

  

  利息收入 156   156     

  講習報名費 71,000 0   -71,000   

   專案補助 787,929 3,800,000   3,012,071     

 



                                                    中華民國相撲協會 

                                                  收 支 餘 絀 預 算 表 

                              中華民國 109 年 01 月 01 日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            第 2 頁 

科目 
決算數 

(1-12月) 

預算數 

(全年) 

決算與預算比較數 
說明 

增加 減少 

經費支出 2,059,760 4,380,000   2,320,240   

    人  事  費 902,935 525,000   -377,935   

    薪      津 701,825 420,000   -281,825 人事薪資 

    保  險  費 82,110 105,000   22,890 勞健保雇主負擔部分及勞退金提撥 

    勞退提撥 0 0   0   

    其他人事費 119,000   119,000 0 勞務費-維揚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辦  公  費 405,540 146,000   -259,540   

    文  具  費 45,491 11,000   -34,491 文具用品 

   運       費 11,845     -11,845 快遞費、貨物搬運之支出 

    郵  電  費 42,183 25,000   -17,183 電話費、郵資、匯費等 

    辦公室租金 0 110,000   110,000   

    修 繕 費 81,665     -81,665 電腦維修等支出 

    水電瓦斯費 65     -65 石門道場電費 

    折      舊 36,732     -36,732 辦公設備提列折舊 

    各項耗竭及攤提 140,000     -140,000 辦公室裝潢費攤提數 

    其    他 47,559     -47,559 清潔用品、五金、傳真等支出 

    購  置  費 9,480 40,000   30,520   

    購  置  費 9,480 40,000   30,520 冰箱、書櫃 

    業  務  費 741,805 3,669,000   2,927,195   

會  議  費 0 80,000   80,000   

交 際 費 91,200     -91,200 理監事會議餐費、評鑑會議餐費等支出 

誤  餐  費   25,000   25,000 會員大會便當 



網頁管理 0 20,000   20,000   

旅  運  費 21,440 738,000 -716,560 716,560 計程車資等支出 

     其    他   5,000   5,000   

      專案支出 629,165 2,801,000 -2,171,835 0 

1/12 2020第十屆白鵬盃錦標賽集訓 

1/31-2/3 第十屆白鵬盃國際青少年相撲賽 

2/16  大阪女子錦標賽遴選 

3/8 桃園大溪相撲場推廣活動 

7/12  全國大金盃相撲錦標賽 

8/4-7  109年 B級裁判講習會 

7/26、8/4  2020相撲體驗營 

8/21-23 109年 C級裁判講習會 

8/27-29 109年 C級教練講習會 

8/27-30 109年 B級教練講習會 

8/22-23、8/29-30  2020青少年相撲夏令營 

1/11-12、7/10-11、9/19-20、11/7-8 U18選手培訓營 

8/22、9/18、11/14 2020相撲推廣活動 

8/8-9、9/5-6、9/26-27、11/21-22  2020成年選手培訓營 

12/13  110年度培訓國手選拔 

本期餘絀 -134,180 0       

                                         

理事長：                     秘書長：                  會計：                   製表： 

說明： 

⒈ 決算表之科目根據本辦法所訂收入纇與支出類之會計科目依序編列。 

⒉ 決算表之說明欄須將決算數與預算數之差異詳加說明。 

⒊ 本表須經理事長、秘書長、會計及製表蓋章。 
 

 



中華民國相撲協會 

平     衡     表 

中華民國  109  年  01  月  01  日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 

資產科目 資產科目小計 資產科目合計 負債科目 負債科目小計 負債科目合計 

 流動資產   796,854   流動負債   336,489  

   銀行存款 517,762       其他短期借款 320,200    

   應收帳款 14,164       應付費用 16,289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218,261          

     辦公設備 285,652     負債總額   336,489  

     累計折舊-辦公設備 (67,391)         

 其他非流動資產 46,667          

   未攤銷費用 46,667     餘絀   460,365  

         累積餘絀 594,545    

         本期餘絀 (134,180) 0  

            

            

       負債及累積餘絀   460,365  

合    計   796,854  合    計   796,854  

                                                         

理事長： 秘書長： 
 

會計： 製表： 
 

      

      
說明： 

     
1.本表資產、負債、基金暨餘絀之科目根據本辦法所訂之資產、負債、基金暨餘絀類科目編列。 

2.表須經理事長、秘書長、會計及製表蓋章。 

      
 



中華民國相撲協會 

財 產 目 錄 

中華民國 109 年 01 月 01 日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  第  1   頁 

財產編號 會計科目 財產名稱 
購置日期 

年月日 
單位 數量 原值 

折舊 
淨值 存放地點 說明 

本年數 累計數 

001 辦公設備 空調設備 107/09/03 台 8 $137,962 5 $53,653 $84,309 
協會辦公室  

道場 

和泰興業-捐

贈 

002 辦公設備 電腦設備 109/06/08 台 1 $22,890 3 $3,338 $19,552 協會辦公室   

003 辦公設備 事務機 109/07/31 台 1 $124,800 5 $10,400 $114,400 協會辦公室 
睿朱數位-捐

贈 

                        

合計 
        

$285,652   $67,391 $218,261 
    

理事長：                秘書長：                   會計：                    製表： 

說明： 
           

⒈本目錄根據財產登記簿，依本辦法所訂固定資產之科目編造。 
     

⒉本表須經製表、會計、秘書長、理事長蓋章。 
       

            
 

 

 



 

 

 

中華民國相撲協會 

 

 

現 金 出 納 表 

 

 
中華民國 109 年 01 月 01 日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  第 1   頁 

 

 

收入 支出 

 

 

科目名稱 金額 科目名稱 金額 

 

 

上期結存 $965,540 本期支出 $4,153,511 

 

 

本期收入 $3,705,733 本期結存 $517,762 

 

 

合 計 $4,671,273 合 計 $4,671,273 

 
   理事長：          秘書長：             會計：             製表：    

 

說明： 

    

 

⒈本表為一團體在會計年度內現金（包括銀行存款）收支之表報。 

 

 

⒉本表須經製表、會計、秘書長及理事長蓋章。 

 



附件四 

 

 

 

 

 

 

 

 

 

 

 

 

 

 

 

 

 

 

 

 

 

 

 

 

 

 

 

 

 

 

 

 

 

 

 

 

 

 

 

 

 

 



 

 

 

 

 

 

 

 

 

 

 

 

 

 

 

 

 

 

 

 

 

 

 

 

 

 

 

 

 

 

 

 

 

 

 

 

 

 

 

 

 

 

 



 

 

 

 

 

 

 

 

 

 

 

 

 

 

 

 

 

 

 

 

 

 

 

 

 

 

 

 

 

 

 

 

 

 

 

 

 

 

 

 

 

 

 



 

 

 

 

 

 

 

 

 

 

 

 

 

 

 

 

 

 

 

 

 

 

 

 

 

 

 

 

 

 

 

 

 

 

 

 

 

 

 

 

 

 

 



 

 

 

 

 

 

 

 

 

 

 

 

 

 

 

 

 

 

 

 

 

 

 

 

 

 

 

 

 

 

 

 

 

 

 

 

 

 

 

 

 

 

 



 

 

 

 

 

 

 

 

 

 

 

 

 

 

 

 

 

 

 

 

 

 

 

 

 

 

 

 

 

 

 

 

 

 

 

 

 

 

 

 

 

 

 



 

 

 

 

 

 

 

 

 

 

 

 

 

 

 

 

 

 

 

 

 

 

 

 

 

 

 

 

 

 

 

 

 

 

 

 

 

 

 

 

 

 

 



 

 

 

 

 

 

 

 

 

 

 

 

 

 

 

 

 

 

 

 

 

 

 

 

 

 

 

 

 

 

 

 

 

 

 

 

 

 

 

 

 

 

 



 

 

 

 

 

 

 

 

 

 

 

 

 

 

 

 

 

 

 

 

 

 

 

 

 

 

 

 

 

 

 

 

 

 

 

 

 

 

 

 

 

 

 



 

 

 

 

 

 

 

 

 

 

 

 

 

 

 

 

 

 

 

 

 

 

 

 

 

 

 

 

 

 

 

 

 

 

 

 

 

 

 

 

 

 

 



 

 

 

 

 

 

 

 

 

 

 

 

 

 

 

 

 

 

 

 

 

 

 

 

 

 

 

 

 

 

 

 

 

 

 

 

 

 

 

 

 

 

 



附件五 

中華民國相撲協會章程 
依國民體育法「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 

2020-07-11第五屆第四次會員大會通過，修訂第二章第七條 

2020-11-28第五屆第九次理監事會議通過，修訂第五章第三十八條，提報會員大會決議。 

2021-05-08第五屆第十次理監事會議通過，修訂第二章第七條、修訂第五章第三十八條，提報會員大會決議。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會名稱為中華民國相撲協會，亦稱台灣相撲協會（英文名稱為 

            Chinese Taipei Sumo Federation)。 

第 二 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以發揚相撲運動之   

            精神，促進國際相撲體育與文化交流，進而提升全民運動與社會整 

            體發展為宗旨。 

第 三 條 本會為國際相撲聯盟（International Sumo Federation）之會員 

及亞洲相撲聯盟（Asian Sumo Federation）之會員。 

第  四 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教育部，應受各該 

主管機關之指導與監督。 

第  五  條  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其會址設於中央政府所在地。 

        前項分支機構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行之。 

        會址及分支機構之地址於設置及變更時應請主管機關核備。 

第 六 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建立相撲運動選手分級登錄及成績登錄管理制度。 

            二、建立相撲運動教練及運動裁判之資格檢定、授證及管理制度。 

            三、辦理相撲運動教練、運動裁判及工作人員之研習或在職進修。 

            四、建立相撲運動教練、選手遴選制度、培訓計畫，並積極培訓優  

               秀運動選手。 

            五、建立相撲運動人才資料庫，並積極維護資訊安全。 

            六、建立相撲運動紀錄及運動規則，蒐集國內外運動資訊，發行刊 

                物或以其他方式提供會員及大眾正確運動資訊。 

            七、協助辦理相撲運動科學研究及發展。 

            八、建立年度相撲運動競賽季節制度，並舉辦競賽及推廣活動。 

            九、推動相撲國際體育交流活動。 

            十、推廣相撲全民休閒運動。 

            十一、建立財務稽核及管理機制，並積極尋求社會資源挹注。 

            十二、宣導相撲運動禁藥管制政策。 

第二章 會  員 

第 七 條 本會會員分下列二種： 

            一、個人會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十八歲者，填具入會申請書，   

    經理事會審核通過，並繳納會費後，為個人會員。 

二、團體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之下列機構或團體填具入會申請     

    書，經理事會審核通過，並繳納會費後，為團體會員，團體會   

    員推派代表，以行使會員權利。 



       (一)直轄市體育（總）會所屬之相撲（單項）運動委員會（協   

           會），推派代表 二 人。 

       (二)縣（市）體育（總）會所屬之相撲（單項）運動委員會        

          （協會），推派代表一 人。 

       (三)各級學校，推派代表 一 人。 

      （四）與本會任務所載運動種類相關且為政府立案之團體，推 

            派代表 一 人。 

                (五)促進發揚相撲運動與相撲文化交流有所貢獻之公私團體 

                    ，推派代表 一 人。 

           本會會員之分類，應載明在會員名冊。 

    依國民體育法第三十二條之規定，理事會審定會員資格時，如   

    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會員加入。 

第 八 條 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代表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       

            及罷免權。個人會員入會未滿一年以上，不得行使選舉權與罷免 

            權。第一項權利，每一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代表為一權。 

第  九  條  個人會員及團體會員得請求提供關於國家代表隊與專項委員會相 

            關事項資訊。前項資訊請求應以書面方式提出，本（總）會於接  

            獲申請後，應儘速以口頭、書面、網際網路傳送或其他適當方式 

            提供。 

第 十 條 會員有繳納會費之義務。 

         會員未繳納會費者，不得享有會員權利，連續二年未繳納會費者，  

            視為自動退會。 

第 十一 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之義務。 

            會員(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 

            議時，得經理事會過半數決議，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 

            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過半數決議予以除名。 

第 十二 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出會： 

            一、死亡。 

            二、喪失會員資格者。 

            三、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除名者。 

第 十三 條 會員得以書面向本會聲明退會，除其未具理監事或工作人員資格  

            者，於聲明書達到本會時即生效，其餘應於書面敘明理由，送  

            理事會審定確認。 

第 十四 條  會員經出會、退會或停權處分，如欲申請復會或復權時，除有正當 

            理由者外，應繳清前所積欠之會費。會員經出會或退會，已繳納之  

            各項費用不予退還。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 十五 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 

            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分區依比例選出會員代表，再召開會  

            員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權。 

            會員代表任期四年，其名額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擬訂，報請教育部許可



後，函報內政部備查後行之。 

第 十六 條 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三、議決年度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四、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處分。 

        五、議決不動產之處分、設定負擔及購置。 

        六、議決本會之解散。 

        七、議決其他重大事項。 

        前項第七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事會定之。 

第 十七 條 選舉及罷免理事長、理事、監事，由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 

            代表投票為之。 

              第 十八 條  本會置理事十五人（含理事長一人），其中運動選手理事五人，其 

                          餘由個人會員理事及團體會員理事依選舉得票數高低排序，並依任  

                          一方均不逾全部理事總額二分之一之規定確認之。選舉前項理事時 

                          ，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各類候補理事五人，遇理事出缺時，應按 

                           同類型理事之候補當選人，分別依次遞補。本會理事長為當然理 

                          事，由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代表依無記名單記法投票選出 

                          ，參選理事長者應先擇一填列參選理事類別；惟如無會員登記參選 

                          理事長，則理事長改由所有理事推選。理事長、理事及監事產生方 

                          式依「本辦理理事長、理事及監事選舉實施原則」辦理。本會辦理 

                          章程所定選舉事項時，可經參選人申請，提供會員（含團體會員代 

                          表）名冊；其內容應以參選人進行選舉作業必要者為限，參選人 

                          並應切結該名冊僅作當屆選舉之用，違者除送紀律委員會懲處外， 

                          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移送法辦。 

第 十九 條 本會應成立立場中立之選務委員會，辦理個人會員代表、理事長、  

            理事、監事等各項選舉及罷免。 

            選務委員 7至 9 人，其中 1人為召集人，且應為社會公正人士；  

            選務委員及召集人經理事會通過，由理事長聘任之;其任期與理事 

            長同，為無給職。委員解聘與改聘時，應經理事會通過，並報教 

             育部備查。 

             選務委員會組織簡則及委員名單應報教育部備查。 

第二十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二、選舉及罷免常務理事。 

  三、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及理事長選舉及罷免之投票方式（直接    

      投票或通訊投票） 

            四、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及理事長之辭職。 

            五、聘免工作人員。 

            六、依本會第六條之任務，訂定中長期發展計畫，並據以擬訂年    

                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七、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 二十一 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三人，除理事長為當然常務理事外，其餘二  



              位常務理事由理事互選之。 

              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召集會員大會、理 

              事會並擔任主席。 

              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代理之，未 

              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常務理事無  

              法互推時，由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理事長、常務理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本會會員大會或理事會不能依法召開時，得請內政部指定理事一 

              人召集之。 

第 二十二條 本會置監事三人，由會員選舉之，成立監事會。 

            選舉前項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監事一人，遇監事  

            出缺時，依序遞補之。惟如登記參選監事名額未達應選名額(含候補者)

時，其不足者得由理事會提名補足之。 

第 二十三 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決算。 

  三、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 二十四 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為監 

              事會召集人，並擔任監事會主席。 

              監事會召集人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代理之， 

              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監事會召集人（常務監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監事會不能依法召開時，得請內政部指定監事一人召集之。 

第 二十五 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之連任 

              以一次為限。理事長、理事、監事之任期自召開本屆第一次理事 

              會之日起計算。               

              現任中央機關政務人員及中央民意代表不得擔任前項之理事或 

              監事。理事長、理事、監事如有異動，應於三十日內報       

              請教育部核准後，送請內政部備查。 

第 二十六 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擔任本會之理事、監事，與其具有配偶、三親等以內之血親或一      

             親等姻親關係者，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同時分別擔任理事、監事。 

      二、同時擔任理事。 

             三、同時擔任監事。 

第 二十七 條 本會置秘書長一人，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本會事務，另置副秘書 

              長四名以及其他專任工作人員若干人，處理會務。 



              本會置秘書長、副秘書長者，應聘僱具有體育專業或經營管理  

              經驗之人員擔任；其中至少一人並應具有體育專業。 

              本會聘僱工作人員，應由理事長依本章程規定之條件遴選，提  

              經理事會通過，並應報內政部及教育部備查。 

              第一項工作人員不得由理事、監事、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及理  

              事長擔任。工作人員權責及分層負責事項由理事會另定之。 

第 二十八 條  本會不得聘僱現任理事長、秘書長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或姻親 
          為專任工作人員；於該理事長、秘書長接任前已聘僱者，亦同。               

第 二十九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擔任本會之理事長、秘書長： 

一、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    

 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 

二、 受保安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    

三、 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 

四、 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第 三十  條 本會應依業務性質需要，邀聘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或社會公 

              正人士成立各專項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 

              簡則經理事會通過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前項專項委員會應包括選訓、教練、裁判、紀律及運動員委員會，            

             各委員會之組織簡則及委員名單，應報教育部備查。 

第 三十一 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長、顧問若干人。 

第 三十二 條 會員、選手、教練或地方性體育團體，因下列事務，不服本會之   

              決定者，得向本會提出申訴： 

              一、選手、教練違反運動規則。 

              二、選手或教練關於參加國家代表隊選拔、訓練、參賽資格、提  

                  名或其他權利義務。 

              三、選手因個人與第三人間，或本會與第三人間贊助契約所生之  

                  權利義務。 

              四、地方性體育團體加入本會會員資格或權利義務。 

              五、本會針對個人會員（代表）、團體會員及團體會員代表所為 

                  停權、除名之決定。 

              六、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代表對其向本會申請之案件，      

                  自收受申請之日起二個月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損害其權益    

                  者。 

             本會應訂定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簡則，明定受理申訴組織及其人          

             員、申訴處理流程及不服申訴決定之救濟。 

             本會應於收受申訴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作成評議決定。必要時，  

             至多得延長三十日。 

第四章 會  議 

第 三十三 條 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召集時除 

              緊急事故之臨時會議外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之。 



              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   

              (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臨時會議經會員（會員代表）十分之一以 

              上之請求召開之。 

第 三十四 條 會員(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 

              員(會員代表)代理，每一會員(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 三十五 條 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以會員  

             （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下    

              列事項之決議以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 

       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不動產之處分、設定負擔及購置。 

       五、本會之解散。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第 三十六 條 理事會、監事會至少每六個月各舉行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聯 

              席會議或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會議之  

              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  

              之。 

第 三十七 條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理事會、監事會不  

              得委託出席；理事、監事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議、監事會議  

              者，視同辭職。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 三十八 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壹仟元，團體會員依推派會員代表比例人 

                        數，每名貳仟元，於會員入會時繳納。 

             二、常年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壹仟元，團體會員依推派會員代表比例 

                           人數，每名貳仟元。入會費可抵第一年常年會費。 

             三、事業費。 

  四、捐款。 

             五、委託收益。 

 六、基金及其孳息。 

 七、其他收入。 

第 三十九 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 

第 四十  條 本會之預算及決算，應報教育部備查。 

            本會每年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  

            收支預算表、員工待遇表，提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因故未能  

            如期召開者，先提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於會計年度開始前報內政部

備查。並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報告、收支



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送監事會

審核後，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提會員大會通過，於五月底前報

內政部備查（會員大會未能如期召開者，先報內政部）。 

            本會應於各年度五月底前，將其決算及財務報表，自行委請   

            教育部認可之會計師查核簽證後，報教育部備查並公告之。 

第 四十一 條 本會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內政部指定 

             之機關團體所有。 

第六章 附  則 

第 四十二 條 有關國民體育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各款相關事項，如選手、教練  

               或地方性體育團體對本會申訴決定不服者，得向教育部認可之 

               體育紛爭仲裁機構申請仲裁。 

第 四十三 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四十四 條 本章程之訂定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經教育部許可及  

              內政部備查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 四十五 條 本章程經本會 110年 5月 8日第五屆第六次會員大會通過。               

              報經教育部 110年 1月 8日臺教授體字第 1090043166號函許可。               

              內政部 109年 9月 7日台內團字第 1090042802號函准予備查。 

               

 



附件六  本會會員確認狀況 

會員名稱 編號 姓名 
性

別 
備註  

團體會員

代表人 
A2021001 王玄郎 男   

團體會員

代表人 
A2021002 黃旭宏 男   

團體會員

代表人 
A2021003 郭明潔 男   

團體會員

代表人 
A2021004 蘇煥鈞 男   

團體會員

代表人 
A2021005 江志銘 男 新入會  

團體會員

代表人 
A2021006 胡占江 男 新入會  

團體會員

代表人 
A2021007 施啟宏 男 新入會  

一般會員 B20210001 李明峻 男   

一般會員 B20210002 王錫河 男   

一般會員 B20210003 魏耀乾 男   

一般會員 B20210004 陳士章 男   

一般會員 B20210005 蘇世岳 男   

一般會員 B20210006 黃國欽 男   

一般會員 B20210007 謝玉梅 女   

一般會員 B20210008 周耿生 男   

一般會員 B20210009 林彥宏 男   

一般會員 B20210010 陳凱鈞 男   

一般會員 B20210011 謝錫安 男   

一般會員 B20210012 劉安桓 男   

一般會員 B20210013 賴靜嫻 女   

一般會員 B20210014 江玉琇 女   

一般會員 B20210015 吳行浩 男   

一般會員 B20210016 蕭吉桐 男  

一般會員 B20210017 蔡易餘 男  

一般會員 B20210018 葉錦鴻 男  

一般會員 B20210019 宋政坤 男  

一般會員 B20210020 早川友久 男  

一般會員 B20210021 中坊聖華 男  

一般會員 B20210022 郭展宏 男  

一般會員 B20210023 游建進 男  

一般會員 B20210024 游士賢 男  

一般會員 B20210025  彭兆駒 男  

一般會員 B20210026 張基航 男  

一般會員 B20210027 張志朋 男 新入會 

一般會員 B20210028 郭瑞祥 男 停權 

一般會員 B20210029 洪耀南 男    停權 

一般會員 B20210030 徐浤馨 男 停權 

一般會員 B20210031 王林弘 男 停權 

一般會員 B20210032 蘇奕軒 男 停權 

一般會員 B20210033 鄒時筠 男 停權 

一般會員 B20210034 汪仲祥 男 停權 

一般會員 B20210035 黃哲吾 男 停權 

一般會員 B20210036 王秀芬 女 退會 

一般會員 B20210037 陳新裕 男 退會 

一般會員 B20210038 蔡閎安 男 退會 

一般會員 B20210039 張人傑 男 退會 

一般會員 B20210040 張凱勝 男 退會 

一般會員 B20210041 鍾岑祁 女 退會 



選教會員 C20210001 劉朝惠 男   

選教會員 C20210002 曾志民 男   

選教會員 C20210003 陳立嶸 男   

選教會員 C20210004 白昭宏 男   

選教會員 C20210005 何文弘 男   

選教會員 C20210006 李俊儀 男   

選教會員 B20210007 林錫波 男   

選教會員 C20210008 杜天佑 男   

選教會員 C20210009 程秋蓉 女   

選教會員 C20210010 王皇文 男   

選教會員 C20210011 張震球 男   

選教會員 C20210012 趙羿禎 女   

選教會員 C20210013 蕭惠珊 女   

選教會員 C20210014 余庭 女   

選教會員 C20210015 謝雅萱 女   

選教會員 C20210016 李佩珊 女   

選教會員 C20210017 劉鎂瑄 女   

選教會員 C20210018 蔡瑋倫 男   

選教會員 C20210019 陳家範 女   

選教會員 C20210020 楊程安 男   

選教會員 C20210021 陳俊傑 男   

選教會員 C20210022 陳俊樺 男   

選教會員 C20210023 林俊佑 男   

選教會員 C20210024 游宗遠 男   

選教會員 C20210025 田慧孜 女   

選教會員 C20210026 鄭嘉德 男   

選教會員 C20210027 陳振煜 男  

選教會員 C20210028 孫珮妤 女  

選教會員 C20210029 薛甄憓 女  

選教會員 C20210030 吳成旭 男  

選教會員 C20210031 李梓妍 女 停權 

選教會員 C20210032 蘇明華 男 停權 

選教會員 C20210033 陳育心 男 停權 

     

     

     

     

     

     

     

     

     

     

     

     

     

     

     

     

     

     

     

 



附件七                      未來 5年主辦國際賽事一覽表(111-115) 

 

 時間 賽事名稱 地點 授權單位 

 

賽事申辦狀態 

(請勾選) 

1 114.09 

2025世界盃相撲錦標賽 

(第 26 屆世界相撲錦標賽

26th World Sumo 

Championships 

、第 17 屆世界女子相撲錦

標賽 17th Women World 

Sumo Championships) 

台北市立體育館

（紅館） 
國際相撲聯盟 

□已獲主辦權 

□已提出申辦 

□規劃申辦中 

業經 5/8第五屆第十

次理監事會議討論決

議，疫情未來發展不

明，暫取消申辦計畫 

2 114.09 

2025世界青年相撲錦標賽

(第 19屆世界青少女相撲

錦標賽 19th Junior Sumo 

World Championships)、第

11屆世界青少女相撲錦標

賽(11th Junior Women 

Sumo World 

Championships) 

台北市立體育館

（紅館） 
國際相撲聯盟 

□已獲主辦權 

□已提出申辦 

□規劃申辦中 

業經 5/8第五屆第十

次理監事會議討論決

議，疫情未來發展不

明，暫取消申辦計畫 

3 114.09 

2025亞洲盃相撲錦標賽 

(第十六屆亞洲盃男子相撲

錦標賽 16th Asian Sumo 

Championships、第十一屆

亞洲盃女子相撲錦標 

11th Asian Women Sumo 

Championships) 

台北市立體育館

（紅館） 
亞洲相撲聯盟 

□已獲主辦權 

□已提出申辦 

□規劃申辦中 

業經 5/8第五屆第十

次理監事會議討論決

議，疫情未來發展不

明，暫取消申辦計畫 

4     

□已獲主辦權 

□已提出申辦 

□規劃申辦中 

5     

□已獲主辦權 

□已提出申辦 

□規劃申辦中 

6     

□已獲主辦權 

□已提出申辦 

□規劃申辦中 

7     

□已獲主辦權 

□已提出申辦 

□規劃申辦中 

8     

□已獲主辦權 

□已提出申辦 

□規劃申辦中 



附件八              中華民國相撲協會證照訓練班、推廣活動期間 

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 

第一條 中華民國相撲協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提供性別友善環境予受訓對象及參與活動者，並預

防在訓練、賽事及活動等期間發生性騷擾情事，本會採取適當之糾正、懲戒及處理措施，

建立性騷擾事件申訴管道，以維護當事人權益及隱私，特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三條第一

項，以及勞動部頒布「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特依「性別

工作平等法」、「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性騷擾防治法」、「性

騷擾防治準則」之相關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會之性騷擾及申訴處理，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辦法規定行之。 

第三條 本會各級教練對於其所屬學員，或學員與學員相互間及與教練者間，不得有下列之行為： 

（一）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他學員造成敵意性、脅迫性

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訓練表現。 

（二）教練對學員或活動成員以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

為，做為教學內容、報酬、成績、陞遷、降調、獎懲之交換條件。 

（三）性騷擾之行為人如有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 

      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則應同時適用性騷擾防治法第 25條之規定。性騷 

      擾之行為人如非本會教練或非訓練班及活動期間，本會仍應依本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並提供被害人應有之隱私保護。 

第四條 本會應設置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以保密方式處理申訴，並確保雙方當事人之隱私權。 

第五條 性騷擾之申訴，應填具本會之申訴書，以具名書面為之，如以言詞提出申訴者，受理之人

員或單位應作成紀錄，經向申訴人朗讀或使閱讀，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申訴人簽名或簽

章。 

         前項書面應由申訴人簽名或簽章，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訴人姓名、服務單位及職稱、住居所、聯絡電話、申訴日期。 

（二） 有代理人者，應檢附委任書，並載明其姓名、住居所、聯絡電話 

（三） 申訴之事實及內容。 

第六條 本會就性騷擾事件之申訴，得設置專線 電話（ 02-27766253），電子信箱：

taiwansumo3031@gmail.com，並將相關資訊於工作場所顯著處公開揭示。 

第七條 申訴人向本會提出性騷擾之申訴時，得於申訴處理委員會決議通知書送達前，以書面撤回

其申訴；申訴經撤回者，不得就同一事由再為申訴。 

 

第八條 本會為處理第五條性騷擾事件之申訴，除應以不公開之方式為之外，並得組成申訴處理委

員會決議處理之。委員會中應置委員三人至五人，除紀律委員會主委為當然委員外，餘委

員由主委就申訴個案指定或選聘本會資深教練擔任，其中女性委員應有二分之一以上之比

例。 

 

第九條 學員如遭受本會教練性騷擾時，本會將受理申訴並與訓練活動承辦單位共同調查，將結果



通知承辦單位及當事人。性騷擾行為人如為主管時，本會教練或學員者除可依本會內部管

道申訴外，亦得向主管上級機關提出申訴。 

 

第十條 參與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處理、調查及決議人員，其本人為當事人或當事人之配偶、前配偶、

四親等內之血親、三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關係者，應自行迴避。前項人員應自行迴

避而不迴避，或就同一申訴事件雖不具前項關係但因有其它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

偏頗之虞，當事人得以書面舉其原因及事實，向申訴處理委貝會申請令其迴避。 

第十一條 參與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處理、調查及決議人員，對於知悉之申訴事件內容應予保密；違反

者，主任委員應終止其參與，本會並得視其情節依相關規定予以懲處及追究相關責任，並

解除其選、聘任。 

 

第十二條 申訴處理委員會應有委員半數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並應有半數以上之出席委員之同意始得

作成決議，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申訴處理委員會應為附具理由之決議，並得作成懲戒

或其他處理之建議。 

前項決議，應以書面通知申訴人、申訴人之相對人及本會。 

 

第十三條 申訴事件應自提出起二個月內結案，如有必要得延長一個月，延長一次為限。 

申訴人及申訴之相對人如對申訴案之決議有異議者，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二十日內，

以書面提出申復，並應附具理由，由申訴處理委員會另召開會議決議處理之。經結案後，

不得就同一事由再提出申訴。 

 

第十四條 申訴處理委員會對已進入司法程序之性騷擾申訴，經申訴人同意後，得決議暫緩調查及決

議，其期間不受前調規定之限制。 

 

 

第十五條 性騷擾行為經調查屬實者，本會得視情節輕重，對於本會之性騷擾人，依本會章程等相關

規定為懲戒或處理，徹銷本會相關之證照，取消相關會員權利義務。如涉及刑事責任時，

本會並應協助申訴人提出告訴。性騷擾行為經證實有誣告之事實者，本會得視情節輕重，

對申訴人依規程等相關規定為懲戒或處理。 

 

第十六條 本會對性騷擾行為應採取追蹤、考核及監督，以確保懲戒或處理措施有效執行，並避免相

同事件或報復情事發生。 

當事人有輔導或醫療等需要者，本會得依申請協助轉介至專業輔導或醫療機構。 

 

第十七條 本辦法依理事長核定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設置性騷擾申訴管道 

1. 辦理全國性運動賽會及各
項訓練活動時將性騷擾申
訴管道(含電話、傳真及電
子信箱)明列於競賽規程
或集訓計畫公告周知。 

2. 於賽事、活動場所公開揭
示(如張貼申訴專線或設
置投訴信箱)。 

3. 遇性騷擾相關案件時，依
通報處理流程辦理通報事
宜。 

(1) 由疑似被害人所屬
單位依據〈性別平等
法〉第 21條、〈性騷
擾防治法〉第 13條
及〈性別平等工作
法〉第 13條等規定
辦理，並通報教育部
體育署。 

(2) 當雙方當事人符合
〈性別平等教育法〉
第 2條第 1項第 7款
規定範圍時，應協助
通知疑似行為人及
疑似被害人所屬學
校進行校安通報或
協助報警處理。 

第一類：性侵害事件通報順序： 

一、 法定通報：地方家暴中心或社政單位或衛生福利部「關
懷 e起來」 

二、 活動辦理單位： 

(1) 應協助通知疑似被害人所屬單位或報警處理，並
通報教育部體育署權管業務組室，由組室視案件
需要協助疑似被害人。 

(2) 若雙方當事人符合〈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條第
1項第 7款規定，應協助通知疑似行為人及疑似
被害人所屬學校進行校安通報或協助報警處理。 

第二類：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通報順序： 

一、 活動辦理單位： 

(1) 由疑似被害人所屬單位依據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1
條、〈性騷擾防治法〉第 13
條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3條規定辦理，並通報教育
部體育署權管業務組室，視案
件需要協助疑似被害人。 

(2) 若雙方當事人符合〈性別平等
教育法〉第 2條第 1項第 7
款規定，應協助通知疑似行為
人及疑似被害人所屬學校進
行校安通報或協助報警處理。 

(3) 處理情形由權管組室回報教
育部體育署綜合規劃組。 

活動辦理單位知悉參與活動之人員遭性

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活動辦理單位人員知悉事件後通知該

單位之通報權責人員，於 24小室內進行

通報) 

醫院 

(驗傷、醫療照護) 

協助被害人及相關配合機制 

警察局 

(協助驗傷與採證、詢問與

調查) 

家庭暴力暨(及) 

性侵害防制中心(醫療服務、保護扶助、法律諮詢、暴力防治) 

由活動單位

啟動危機處

理機制，指

定專人負責

對外發言及

聯繫，並提

供被害人相

關之專業協

助。 
回報教育部體育署 

輿情及媒體 

中華民國相撲協會辦理活動時發生「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通報處理流程 
 

110.05 08 第五屆第十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110. 05 08 第五屆第六次會員大會報告 

https://ecare.mohw.gov.tw/
https://ecare.mohw.gov.tw/

